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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调岗不同意调岗，，我就得走人我就得走人？？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黄瑞彬

半个月前，企业陷入经营困境，20 多名工人
被欠薪。拿不到钱，工人停了工；工人不上班，订
单就完不成；不能按时交货，客户就不会付款。
欠薪纠纷陷入死循环。

半个月后，执行法官为原本是两家被执行人
的企业牵线搭桥，促成合作。几乎停产的公司拿
到了订单，20 多名工人也顺利拿回了欠款，最终
工人和企业复工经营。

日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给这起 20
多宗欠薪系列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工人“快没钱吃饭”，老板也
“心力交瘁”

10 月 28 日还不到 9 点，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大朗法庭立案大厅突然涌进了 20 多名工人，吵吵
嚷嚷。

法庭立案工作人员赶紧上前了解情况。原
来，这些工人都是大朗镇一家服装公司的员工。
因为公司三四个月没发工资，他们此前申请劳动
仲裁。劳动部门裁令公司支付 40 多万元欠薪，但
至今他们仍未拿到钱，所以来法庭求助。

工人们群情激动，对工作人员说：“我们快没
钱吃饭了！请法庭快帮帮忙！”

立案人员审查相关材料后，迅速依法立案，当
天下午就将案件移交给了执行员。

这家服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 60 多岁的吴

女士。执行员得知，吴女士此时人在浙江联系业
务，因腿部摔伤正在住院。

电话里，吴女士恳切地说，她也想早点把欠薪
支付给工人。当晚，吴女士就强行出院，连夜乘
坐飞机赶回广东。

次日早上，吴女士拄着双拐，来到法庭。
执行干警跟随吴女士来到公司，进行了实地

调查。
当时，工人们基本都停工了。工厂的地上杂

乱堆放着大量羊绒成衣、半成品和原材料。
经了解，执行人员得知，公司欠薪实属无奈。
这家公司开了 10 多年，有 20 多名工人，平时

自产自销羊绒成衣。近年经济环境欠佳，生意难
做，资金周转困难。吴女士是老板，也是公司唯
一的业务员，自己一个人跑销售。

“这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设法筹钱，想早点
付清拖欠的工人工资。”吴女士说。

屋漏又逢连夜雨。吴女士上月出差时不幸
摔伤，没法外出跑业务，销售急剧下滑，公司经
营雪上加霜。

“厂里工人因没拿到工资，都不肯继续上班。
工人不开工，此前所接订单就无法完成。不能按
时交货，客户就不会付款。”公司陷入了两难境
地，吴女士说自己已是“心力交瘁”。

评估拍卖耗时间，财产又无法
快速变现

执行工作这边也遇到了难题。
经调查，该公司库存成品和原材料量大而

且杂乱。如果依照法定程序予以评估拍卖，光
是清点都要耗费大量时间。就算能顺利拍卖变
现，一系列繁琐程序下来，工人拿到钱也要到
年后了。而现在年关将近，工人都想早点拿到

工资。
执行员带领执行小组一行 3人，连续 3天到公

司给双方协调沟通。
执行员一边让吴女士设法凑了 6 万多元，给

工人们每人先发了 2800 元，作伙食费；一边给工
人们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让其也体谅吴女士不
易，要跟公司同舟共济，先赶工完成订单争取资
金早日回笼。

经过几次协调，工人们被打动了，纷纷表示愿
意马上复工。

不过，问题又来了。因欠薪总额较大，企业经
营困难，财产无法快速变现，一时难以全部解决。

执行员让吴女士积极联系客户，尽快清理库
存催收货款，并找亲友试试能否借款。另外，执
行员也一直在思考更佳的解决方案。

执行中拉来订单，企业“活”
过来了

几天后，转机来了。
执行员在处理大朗镇另一宗买卖合同纠纷执

行案件时，意外地发现这宗案件被执行人也是一
家服装公司，而且与吴女士的服装公司生产的是
同类产品。

“你们是否需要羊绒原材料？”执行员脑子灵
光一闪，多问了一句。

“我们生产的也是羊绒成衣，有购买羊绒的需

求。”对方答。
听到这，执行员当即拨通吴女士电话，给两家

公司牵线搭桥，让他们双方沟通。
两天后，好消息传来——这家服装公司不

仅 向 吴 女 士 购 买 了 羊 绒 ，还 帮 吴 女 士 销 售 了
部 分 库 存 成 衣 ，而 且 双 方 还 打 算 继 续 合 作 。
吴 女 士 顺 利 回 笼 了 一 批 资 金 ，还 从 朋 友 那 借
到了一笔钱。

11 月 12 日下午 6 点多，吴女士终于凑齐了 40
多万元，来电告知执行员。执行员考虑到工人们
的困境和迫切心情，当即决定让吴女士马上前来
法庭，现场给工人转账发工资。

20 多名工人闻讯，立即赶来法庭。拿到工资
后，工人们都非常激动，对执行干警表示衷心感
谢，也表示会回公司继续认真工作。吴女士也对
法庭和执行员连连致谢。

与此同时，跟吴女士合作的那家服装公司，也
以这次合作为契机，在法庭主持下，与其债权人
达成了分期履行的和解协议。

“本案如走平常查封、评估、拍卖程序，不但
耗时长，会发生新费用，也未必能足额支付欠
薪。企业垮了，工人还得另谋出路。”东莞市第二
人民法院副院长许鹏表示，“本案既帮企业恢复
经营，也让工人拿到足额工资，不但实现案结事
了，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协调劳资关系，为
企业提供正确法律指引，营造良好营商法治环
境，是司法应有之义。”

第88次中老缅泰
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启动
本报讯（记者陈昌云）11 月 19 日，第 88 次中老缅

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启动暨驻老挝孟莫、班相果联
络点中方执勤分队授旗仪式，在中国关累港隆重举行。

据悉，此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四方将采取全线联
巡与分段巡航相结合的方式，共派出 8艘执法艇参与，
行动为期 4 天 3 夜。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启
动 8年来，经过四国执法部门的共同努力，四国执法合
作领域不断深化拓展，合作模式不断创新发展，合作机
制日趋完善，联合打击流域各类违法犯罪的能力水平
不断提升，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在维护流域及地区安
全稳定的作用日益明显。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驻老挝班相果、孟莫
联络点是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不断深化拓展的具体体现。
自联络点建成启用以来，在联合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应急
处突、水上救援、分段联巡、执法合作交流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得到了各国相关执法部门高度肯定。

面对经营困难的欠薪企业，如走查封拍卖程序，企业垮了，工人不仅拿不到钱

还得另谋出路。法院这波操作亮眼了——

先帮企业渡难关先帮企业渡难关
再帮工人讨欠款再帮工人讨欠款

漫画漫画：：赵春青赵春青

11 月 20 日，贵州赤水市两河口镇
禁毒办党员干部、派出所民警，组织辖区
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到禁毒教育基地开
展“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主题活动，通
过观看实物展示、聆听民警讲解、了解毒
品给社会、对家庭带来的危害，引导学生
从小树立禁毒意识。图为学生在观看仿
真毒品。

王长育 摄/中新社

禁毒宣传进校园

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卢 越

读者来信

编辑您好！
我在江苏一家技术公司工作，是一名质量工程

师，刚满30岁。今年年中，公司又找了一个质量工
程师，公司就开始以各种事由说我业务能力不行，领

导也找我谈话要求我转岗。如果不同意，就让我直
接走人。我想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

我们公司是 2017年成立的，我在公司成立两
个月之后就入职了，可以说算是“元老级”员工。公
司成立之初，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工作强度很大，但
我从来没有怨言，自愿加班加点完成工作。看着公
司一天天发展壮大，我也觉得很开心。

2018年底，我跟公司续签了劳动合同，想着能和
公司一起继续奋斗。但是没想到，今年年中公司又聘
了一个质量工程师之后，就要求我调岗去做质检员。

我不能接受这种调动。一是因为我的合同里
约定了我的岗位就是质量工程师，二是质检员的工
资只有我现在工资的70%。所以我一直未同意。

此后，公司开始减少我的工作任务，给出的理
由是，我的业务能力不行，不足以胜任工作。最近，
公司甚至已经不让我再接触任何与该岗位相关的
材料或工作任务了。领导多次明示、暗示我，只有
接受调岗，否则就请我走人。

现在我感到很无助。一方面我对公司有很深的

感情不愿意离开，另一方面我自认为业务能力足以
胜任现在的工作，不愿意调岗。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江苏镇江 雨辰

为您释疑

雨辰：
未经劳动者同意，用人单位单方面调整工作岗

位的，原则上是无效的。如果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
的行为系不服从安排，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属
于违法解除。

调岗，是指用人单位基于经营和生产的管理需
要，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同时在不违反劳
动合同的约定且未降低劳动者待遇的情况下，用人
单位拥有的合理调整岗位的权利。

但是，根据您所述的情况，第一，您与公司对工
作岗位有明确的约定，即质量工程师；第二，调岗后
的薪资标准降低。因此，公司在未能与您协商一致
的情况下，强行对您进行调岗的行为无效。如果以
此为由解除合同，也应属于违法解除。

因工作岗位系劳动合同中的重要条款，故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 35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如公司强制要
求您调岗，您可以拒绝；如公司以您不服从安排为
由解除劳动合同，就属于违法解除；您可以向公司
要求支付经济赔偿金。

还想跟您说的是，我建议：您先与公司进行充
分沟通，如的确无法在现岗位上继续工作，也无其
他岗位适合您的话，您可与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
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您相应费用；如公司拒绝沟通
或拒绝支付相关费用，强行调岗或解除劳动合同的
话，您可向当地劳动仲裁机构提起劳动仲裁。

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婷

本报讯（记者刘旭）农民工方拥军在帮 59岁的李
芳（化名）抬重物时，踩进污水井盖受伤，赔偿责任谁
来担？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判决给出结
果：过失方某小区物业公司承担 70%的赔偿责任，赔
偿 2.36 万元；受益方李芳对方拥军承担的 30%的部
分，给予适当补偿款 4500元。

49岁的方拥军在大连做收废品的生意。2018年
3 月 29 日，方拥军在大连市西岗区一小区收购废品
时，看到李芳搬着一个大纸箱，行动困难，便主动上
前帮她把大纸箱往家搬。

箱子长 60厘米、宽 40厘米、高 20厘米，重 40斤，
在一定程度上挡住了方拥军的视线。在搬箱行走
过程中，方拥军踩到小区内部污水井盖，井盖突然
陷落，将方拥军的右小腿夹伤。他被送到大连市第
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 19 天，支出医疗费 1.29
万元。

该小区物业公司虽然垫付了医药费 5000 元，但
认为方拥军不是小区业主，走路时自己不小心受伤，
存在过失，物业不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愿再给
付相关费用。

助人为乐受了伤，损失还要自己承担？带着疑
惑，方拥军求助到大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律
师的帮助下，方拥军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承
担赔偿责任。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物业公
司对其提供物业服务的小区内的污水井具有管理职
责，应当保证污水井的井盖没有安全隐患，确保小区
业主的安全，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方拥军作为成年
人，踩在松动的污水井盖上受伤，自己存在过失，应
当承担次要责任。

2018 年 12 月 12 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物
业公司对方拥军的损失承担 70%的赔偿责任，扣除
已给付的医疗费 5000 元，再赔偿方拥军各种损失
1.86万元。

剩下的 30%损失只能方拥军承担吗？在代理律
师王金海的帮助下，方拥军将受益方李芳告上法庭。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总则第 183 条规定，因保
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
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
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考虑到李芳的经
济情况，其患有多种疾病，每月退休金 2568 元，法院
判处李芳适当给予补偿金 4500元。

“助人为乐不要有顾虑，法律方面有保障。”大连市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赵文娟说。助人为乐是指行
为人在没有约定义务，也没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为了
使他人民事权益少受或者免受损害而实施的制止侵
害、防止损失的行为。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受益人可
以给予适当补偿，也是对助人者的权益保障。

助人为乐受伤 我该找谁担责？
法院判决过失方承担 70%赔偿责任，受益方适当补偿

执行干警到服装公司车间现场协调。陈林远 摄


